【附件一】
桃園市中壢區中平國民小學114學年度第2學期社團申請計劃書
	       社

	一、依據：桃園市國民中小學課後社團活動實施要點。

	二、主旨：

	三、社團簡介：

	四、主辦單位：中平國小

	五、承辦單位：

	六、實施要點：

	1. 實施時間：  月  日---  月  日(3/9當週開課~可開課至5/29當週)
(請自行推算最後一堂上課日期，另外上課日期如遇假日，則不補課，週六補課日亦不上課) (4/30星期四園遊會補假一日，不排課)

	2.實施時段：

(1)□星期三(全校12：35放學)
     12時50分至14時20分，共1小時30分。

(2)□星期三(全校12：35放學)
     12時50分至14時50分，共2小時。
(3)□星期三(全校12：35放學)
      15時40分至17時10分，共1小時30分。
(4)□星期四(1-2年級12：35放學，3-6年級15：30放學)
     15時40分至17時10分，共1小時30分。
(5)□星期五(1-4年級12：35放學，5-6年級15：30放學)
     12時50分至14時20分，共1小時30分。
(6)□星期五(1-4年級12：35放學，5-6年級15：30放學)
     12時50分至14時50分，共2小時。
(7)□特殊社團開課
     星期__________，時間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3.活動場地：□一般教室  □其他教室               
（開課後確切教室由學務處安排，再行公告）

	4.參加對象：          年級

	    5.活動費用：每生費用包含材料費        元，學生總收費共       元。

	    6.課程設計：另附件二。

	七、指導老師：另附專長資格附件三。

	八、開班人數：______ ~ ______人
    1.上限： 20人為上限，若超過20人上課，須另一位老師擔任助教。  
    2.底限：最低接受4人以上開課（講師鐘點費將依實際人數作調整）。

	九、開課堂數：    堂(如遇到假日及補課日則不補課)。

	十、凡有興趣之學生須經家長同意後，方可報名參加。

	十一、預期成效：(社團成果呈現)


	十二、配合學校各項展演機會，讓學生得以充分發揮所學，展示成果。

	十三、本企劃經社團審核會議審核通過、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之，修正亦同。


【附件二】       
桃園市中壢區中平國小課後社團負責人申請表
	社團名稱
	            社
	申請人
	

	指導老師
	

	出生年月日
	

	身份證字號
	

	通訊住址
	

	電子信箱
	

	聯絡電話
	（O）            （H）               （手機）

	申請企劃書
	■計劃書如附件
	■課程計劃表如附件
	■指導老師資格如附件

	鐘點費撥款入帳帳號（攸關個人權益，請正楷書寫，不得有誤）
戶    名：（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郵局：
郵 局  帳  號：（局號：              帳號：  ）    

※ 並附上存摺影本


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  日
經本校課後社團審核委員會審核通過後，願遵從本校「課後社團實施辦法」之各項規定。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
【附件三】
桃園市中壢區中平國民小學114學年度第2學期社團課程計劃表
（       ）社
	堂次
	週次
	授課內容
	備註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	6
	
	
	

	7
	
	
	

	8
	
	
	

	9
	
	
	

	10
	
	
	

	11
	
	
	

	12
	
	
	

	13
	
	
	

	14
	
	
	

	15
	
	
	


※ 以上課程會依小朋友的學習能力作調整，僅為參考。
※ 請於開課日二次上課日內務必印發給每位學生帶回給家長。
※ 上課若適逢放假日或彈性放假日，請於次週自行與學員聯繫，並通知承辦處室，順延補課，務必上滿所有課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【附件四】
教師學經歷表
	姓名
	

	教授科目
	

	相關學歷

	

	相關經歷
	

	審核狀況
	□ 通過  

□ 不通過

	備註
	


· 社團活動之師資優先遴聘校內具有專長之教師擔任。若需外聘師資，講師應具下列條件之一：
(1) 具有專長之合格教師。
(2) 未具有教師資格者，應具有相關專長素養，並持有下列學經歷相關證明文件之一：
1. 國內外大學相關科系畢業以上程度者。
2. 曾獲選為省市(直轄市)級以上相關專長之代表隊一年以上資歷者；或曾參加上述層級機構主辦之相關才藝公開表演、展示、競賽者。
3. 曾獲得國家級、省市(直轄市)級，公開之能力檢定、檢核或鑑別證書者。
前項第二款所稱學經歷，以經政府機關合法立案之學校、學術機構及政府機關所頒發之證書、證照或相關證明文件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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